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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加强中央企业环境污染风险防控⼯作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中央企业：

近期，⼭西省洪洞县三维集团环境违法事件持续发酵，部分国有企业发⽣的环保违法违规事件，危及国家⽣态安全，损害⼈民

群众⽣命健康和环境权益，造成恶劣社会影响。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态⽂明建设、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的决策部署，深刻吸取相关环保事件教训，确保不发⽣环境违法事件，现将全⾯加强中央企业环境污染风险防控⼯作的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深刻认识做好⽣态环境保护⼯作的重要性

党的⼗九⼤把⽣态⽂明建设纳⼊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社会主义的基本⽅略中，把“美丽中国”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的重要奋⽃⽬标，对加快推进⽣态⽂明建设作出了⼀系列部署，坚决向环境污染宣战。中央企业处于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

的重要⾏业和关键领域，是我国节能环保⼯作的主⼒军，电⼒、⽯油、化⼯、钢铁、有⾊⾦属、建材等⾼污染风险⾏业中央企业环

保⼯作状况事关国家⽣态安全，事关社会稳定⼤局，事关群众切⾝利益和⼈民福祉。各中央企业要从讲政治、顾⼤局的⾼度，深刻

认识做好⽣态环境保护⼯作的极端重要性，持续加⼤环境污染防治攻坚⼒度，全⾯排查治理突出环境问题，切实扛起⽣态⽂明建设

政治责任。同时，要深刻认识节能环保⼯作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推进企业转型升级的巨⼤推动作⽤，以绿⾊发展理念引领中

央企业⾼⽔平、⾼质量发展，努⼒为社会和⼈民提供优质绿⾊低碳产品和服务，促进国家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全⾯落实环境污染风险防控⼯作要求

当前，中央企业环境保护⼯作形势依然严峻，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隐患排查治理不彻底、管理体制机制不完善、应急处置能

⼒不强等问题依然较为突出。各中央企业要坚持底线思维，系统构建“事前严防、事中严管、事后处置”的全过程、多层级风险防控体

系，坚决守牢环境安全底线。

⼀是加强环境影响评价管理，源头防范环境风险。中央企业要严格建设项⽬环境影响评价管理，所有新、改、扩建项⽬环境影

响评价要按照国家相关要求，科学预测评价突发性事件或事故可能引发的环境风险，制定环境风险防范和应急措施，未通过环境影

响评价审批的⼀律不得开⼯建设。对垃圾焚烧、PX、涉核项⽬等公众关注度⾼或存在较⼤环境风险的项⽬，要做好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作。

⼆是全⾯开展环境污染隐患排查治理，有效化解环境风险。中央企业要结合本企业实际情况，对污染源进⾏全⾯排查，严格执

⾏污染物排放许可制，确保⼤⽓、⽔、⼟壤污染物达标排放。加⼤重⾦属污染防治⼒度，严格控制重⾦属新增产能扩张，依法关停

⽆法达标的涉重⾦属企业。严密防控危险废弃物环境风险，加强危险废弃物贮存、运输、处置管理，提⾼危险废弃物⽆害化处置和

资源化利⽤能⼒，坚决杜绝危险废弃物⾮法转移和处置。电⼒企业要规范脱硫、脱硝、除尘等环保设施运⾏、检修管理，加强废⽔

排放、煤场、灰场⽆组织排放治理。钢铁、建材、化⼯等重点⾏业企业要全部推⾏清洁⽣产，提⾼能源资源利⽤效率，采⽤低废、

⽆废⼯艺，尽量使⽤⽆毒⽆害原料。⽯油⽯化企业要加强⽣产设施和输油管⽹泄漏隐患排查，特别是位于⾃然保护区、饮⽤⽔源保

护区等敏感区域的，要强化输油管线⽇常检测、更换等措施，按要求关停、拆除相关设施。化⼯等企业要加强有毒有害化学品污染

风险防控，涉及农药、化肥⽣产的企业要加⼤绿⾊环保产品的研发和供给⼒度，助⼒农业⾯源污染治理。涉核企业要努⼒提升核设

施安全⽔平，加快⽼旧核设施退役，提升放射性废物处置能⼒。

三是抓好污染物减排重点⼯程实施，维护重点区域⽣态安全。中央企业要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为⽬标任务，着⼒加强京津

冀、长三⾓、祁连⼭等重点区域的污染防治和⽣态保护⼯作，加快清理⾃然保护区、⽔源地保护区内的违法项⽬和排污⼜。发电企

业要⼒争在全⾯实现东部、中部地区燃煤电⼚超低排放的基础上，提前完成西部地区超低排放改造，钢铁、建材企业也要抓紧启动

⽣产设施超低排放改造⼯作。⽯油化⼯企业要加快燃油质量升级进程，重点推进车⽤柴油质量升级，有条不紊布局推⼴国VI标准车

⽤汽、柴油。要着⼒推进挥发性有机物治理、加油站地下油罐防渗漏改造等重点⼯作。煤炭、钢铁、有⾊⾦属等企业要持续加强绿

⾊矿⼭建设。建筑、港⼜等企业要进⼀步强化扬尘综合治理。同时，各中央企业要积极配合地⽅政府推进北⽅地区冬季清洁取暖，

按时完成天然⽓管⽹互联互通，保障天然⽓稳定供应；落实好燃煤⼩锅炉⼩窑炉淘汰、煤炭清洁能源替代等重点⼯作任务；协同做

好河流、湖泊治理和城市垃圾、污⽔处理。

四是夯实环境风险防控管理基础，提⾼应急处置能⼒。中央企业要结合⾃⾝功能和⾏业特点，建⽴完善环境风险防控和应急响

应体系。加强环境监测和风险评估，构建覆盖⽣产、运输、贮存、处置环节的环境风险监测预警⽹络，强化重污染天⽓、饮⽤⽔⽔

源地等环境风险预警⼯作，制定相应的防范、化解和处置预案。健全突发环境事件报告和信息公开机制，加强与所在地⼈民政府、

相关部门、其他企业之间的应急联动，提⾼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效能。加强环境应急管理队伍、专家队伍建设，做好环境应急救援物

资储备，定期组织开展应急预案演练，提⾼服务保障⼈员的应急处置能⼒。

三、切实加强对环境污染风险防控⼯作的组织领导

中央企业要认真落实环境保护主体责任，企业主要负责⼈要在思想上⾼度重视污染防治⼯作，把加强环境污染风险防控放在与

企业经营发展同等重要的位置。强化考核奖惩约束，将⽣态⽂明建设和节能环保⼯作真正纳⼊企业主要负责⼈经营业绩考核体系，

严肃领导⼲部⽣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对发⽣重⼤环境违法违规事件的，实⾏“⼀票否决”。各中央企业要全⾯梳理本企业污染防治⼯

作重点，制订切实可⾏的环境污染风险排查治理⼯作⽅案，明确任务，狠抓落实，将环境污染风险防控与规范⽣产经营相结合，不

⾛过场、不留死⾓，形成任务层层分解、压⼒层层传递、责任层层落实的环境污染风险防控长效机制。

各中央企业要进⼀步强化环境保护责任意识，全⾯部署所属各级单位做好环境污染风险排查治理⼯作，认真总结成效经验。我

委将适时组织对重点企业环境污染风险排查治理⼯作进⾏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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